
汇丰晋信消费红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０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丰晋信消费红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丰晋信消费红利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５４０００９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是星涛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段炼炼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是星涛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０

日

证券从业年限

４

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４

年

过往从业经历

曾任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员、汇丰晋信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研究员。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无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无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无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研究生、硕士学位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

／

登记 是

４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照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2月20日

证券代码:600184� � � �证券简称:光电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6-12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延期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延期后的召开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５

日

一、原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１．

原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原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５

日

３．

原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６００１８４

光电股份

２０１６／２／１９

二、股东大会延期原因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８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刊登了《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原定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５

日

下午

２

点

３０

分召开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由于公司工作安排的原因，将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延期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５

日下午

２

点

３０

分召开，股权登记日不变。

三、延期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１．

延期后的现场会议的日期、时间

召开的日期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５

日 下午

２

点

３０

分

２．

延期后的网络投票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自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５

日

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５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交易时间段，即

９

：

１５－９

：

２５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

９

：

１５－１５

：

００

。

３．

延期召开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其他相关事项参照公司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８

日刊登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

２０１６－１１

）。

四、其他事项

１

、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交通费、食宿费自理。

２

、会议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长乐中路

３５

号光电股份证券管理部

邮政编码：

７１００４３

电话：

０２９－８２５３７９５１

传真：

０２９－８２５２６６６６

联系人：籍俊花、黄强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0日

证券代码:002694� � � �股票简称:顾地科技 公告编号:【2016-014】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广东顾地塑胶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广东顾地”）的《联络函》，内容如下：

“致：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司”）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３

日与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江西银行广州分行”）签署

《最高额质押合同》（洪银广分珠支授字第

１５００１２３

质

－０１

号），约定本公司向江西银行广州分行质押贵司

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就本公司与江西银行广州分行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５

日内签署的所有主合

同项下各笔债务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且本公司已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

质押登记证明》，本公司已完成对贵司

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的质押登记。

为确保各方之利益以及贵司信息披露的准确性，请贵司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就本函件所述内容予以

披露。

特此函告！

广东顾地塑胶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６

日”

一、股东股份本次质押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

（股）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解除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广东顾地塑胶

有限公司

是

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５

日

质权人办理解除

质押登记手续之

日止

江西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行

６．７５％

融资

合 计 —

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 — —

６．７５％

２

、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广东顾地持有本公司

１４２

，

１４６

，

８００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１．１３％

，累计质押冻结

４６

，

０８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１３．３３％

，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的

３２．４２％

；累计司法冻结

１７

，

０７８

，

３４８

股，占

公司总股本

４．９４％

，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２．０１％

。累计司法轮候冻结

０

股。

二、备查文件

１

、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２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19日

股票代码600110� � � � �股票简称:中科英华 公告编号:临2016-022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３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向公司发出的 《关于对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终止收购厚

地稀土及计提减值准备有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

２０１６

］

０１４０

号，详见公司公告“临

２０１６－０１５

”）。现对有关问

询进行回复如下：

一、详细说明厚地稀土股权转让相关协议列示的收购前提条件和协议的生效条件，明确说明上述协议的生

效情况和后续执行情况，并说明公司在协议未完全生效情况下，先后预付

１

亿元和

２．５

亿元定金的合理性和有关考

虑。

公司与成都市广地绿色工程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成都广地”、“交易对方”）就收购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

限公司（下称：“厚地稀土”、“目标公司”）股权先后签署了《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上述协议

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生效。《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系为了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而订立，在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及其补充协议后，根据《股权转让协议》“

１１．２

本协议与《框架协议》、《框架补充协议》、《框架补充协议二》约定不

符的，以本协议为准” ，上述相关协议的效力应以《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为主。

公司后又与成都广地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

其生效条件为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收购且完成

２０１３

年度非公开发行，协议关于收购前提条件的条款（详见附

件）于协议签订时生效。后因取消非公开发行股票计划，《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一》将该生效条件修订为经双方签订

且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生效，《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一》本身同时生效。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签订《股

权转让补充协议一》，该两份协议生效。《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二》未规定生效条件。在主合同已生效的前提下，其经

双方签订即生效。《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三》规定协议经双方签订且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生效。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７

日，公司股

东大会批准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三》，该协议生效。

根据上述协议，公司收购目标公司股权应以以下条件成就为前提：

转让方完成双方约定的全部前期工作（内容由附件记载），目标公司及其子公司满足交易双方约定的全部条

件。然而，截至目前为止，交易对方并未完成前提条件。

公司系基于已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框架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向交易对方预付

１

亿元和

２．５

亿元定金。因当

时的市场环境下，稀土行业属于热门抢手的资源类行业，未来的发展为市场和机构看好，厚地稀土在当时属于众

多机构争相抢夺的优良资产。公司经过多轮的沟通和谈判，才与对方成功的签署了《框架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基

于当时预估值达到

１６．８８

亿元的标的公司股权的价格和稀土行业的市场行情，公司认为在交易过程中，基于已生

效《框架协议》支付约

２０％

的定金是合理的商业行为。

二、详细说明在上述股权转让相关协议签署后，交易双方为推进收购厚地稀土股权所作的具体工作及其进

展情况。对于交易对方未按照协议及时完成相关工作的情况，公司是否及时通过信息披露揭示了相关风险，并积

极采取相关措施。

公司现对交易双方为推进本次股权交易所作的具体工作及其进展说明如下：

１．

公司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起停牌筹划非公开发行股份收购资产事项，经过尽调和比选，最终选定收购对象

为成都广地所持有的厚地稀土

５０％

股权，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与成都广地签署了《股权收购框架协议》，成都广地

将目标公司

５０％

股权过户予公司名下，作为与公司签署和履行拟转让目标股权的正式《股权转让协议》的保证，公

司向成都广地支付股权收购定金

１

亿元人民币。公司与成都广地将在审计评估完成、股权收购价格确定后签署正

式的关于目标股权转让之《股权转让协议》。（详见公司公告“临

２０１３－００８

）。

２．

为了加强对所购资产的控制，经过多轮洽谈，公司决定进一步收购目标公司剩余股权。因此，成都广地自

目标公司原其他股东受让了其余

５０％

股权，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与成都广地签署了《股权收购框架补充协议》，将收

购

５０％

的股权变更为收购

１００％

股权， 公司同意就收购第二部分股权事宜向成都广地补充支付

２

亿元人民币股权

收购定金，成都广地将第二部分股权亦过户到公司名下，作为与公司签署和履行拟转让目标股权的正式《股权转

让协议》的保证。上述事项完成后，公司再向成都广地补充支付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股权收购定金。（详见公司公告

“临

２０１３－０１４

）。

３．

经双方多轮谈判协商，为推进交易的进行，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７

日与成都广地签署了《股权收购框架协议

补充协议 （二）》， 将履约保证的条款调整为：“成都广地将目标公司

４８％

股权过户到公司名下， 将目标公司其余

５２％

股权质押予公司，并完成相应工商登记，作为与公司签署和履行拟转让目标股权的正式《股权转让协议》的保

证（详见公司公告“临

２０１３－０１８

”）。

４．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８

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并

与成都广地签署了《关于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了一经签署即生效的条款，作为

公司收购股权的前提条件（详见公司公告“临

２０１３－２２

”）。

尽管公司一直努力的沟通和敦促，但交易对方一直未能完成前提条件。因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标的资产的估

值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经过多轮谈判和沟通，公司最终与交易对方协商一致，同意将交易资产的预估值从

１６．８８

亿

元下调至不高于

９．５

亿元，同时决定放弃非公开发行进行收购，改为自筹资金进行收购。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召

开董事会审议了上述事项并与成都广地签署了《关于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股权收购框架协议〉及〈股权

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为保证股权转让的顺利完成，对公司在协议项下的权益提供保障，成都广地再次将目标

公司

５２％

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公司并完成变更登记手续，使得公司持有目标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详见公司公告“临

２０１３－０８６

、

０８７

”）。同时，成都广地及其实际控制人刘国辉作为目标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向公司承诺，因

其未能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规定按时完成全部收购前提条件的全部工作，影响了目标公司的生产经营成果，

给公司造成了损失，成都广地及刘国辉承诺针对此损失对公司进行补偿，补偿金额由公司根据协议规定进行测

算并经成都广地及刘国辉确认后协商确定。上述协议及《承诺函》签署后，公司向交易对方支付了

１

亿元股权转让

价款，并重新组织中介机构进行了尽职调查工作，并对尽调中发现的可能影响本次收购资产审计评估结果的重

大事项进行了及时的信息披露（详见公司公告“临

２０１３－０９３

、临

２０１４－００１

、

０１４

、

０２０

、

０２２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经公司测算并与成都广地及刘国辉协商，三方确认由成都广地及刘国辉对公司进行现金补

偿

８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公司就上述事项与成都广地及刘国辉签署《关于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股权收购框协

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５．

尽管交易双方都努力共同推进交易，但因市场因素和现实情况的影响，交易对方一直未能按照其与公司

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规定，按时完成收购前提条件的全部工作。对于可能出现的终止交易的风险，经双方沟

通和协商，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７

日成都广地及其实际控制人刘国辉再次向公司出具《承诺函》，承诺：在本次交易过程中，如

果因公司终止本次交易，成都广地及刘国辉均不主张公司任何责任，放弃追究任何赔偿的权力；目标公司的所有

债务及或有负债或任何应入账而未入账的事项，均由其承担并负责解决；如果因本次交易价款确定所涉及的评

估报告结果出现不确定事项，并且可能减少评估价值，其承诺全部承担该等不确定事项的影响（详见公司公告

“临

２０１４－０３３

”）。随后，公司对交易的进展情况都及时进行公告，并持续提示可能终止交易的风险。

６．

因公司经营现金流日趋紧张，为缓解未来可能的资金支出压力，以及考虑解决目标公司债务问题时间上

的不确定性等因素，公司决定不再收购目标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经与交易对方协商沟通，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０

日公司签署

了《关于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股权收购框协议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三）》，同意将收购的

标的股权，变更为目标公司

４７．３７％

的股权。同时双方确认，对于公司已经预付的

４．５

亿元股权转让价款，交易对方

应当就其占用期间支付资金占用费，共计

１．２８

亿元（详见公司公告“

２０１５－０１５

”）。

７． ２０１３

年至今， 上述收购事项因交易对方一直未能按时完成前述协议全部附件中所列示的作为收购前提

条件的全部工作，因上述原因，公司一直未能完成本次收购。标的公司一直未能正常的生产经营，如要达到正常

的生产经营状态，还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技改。因本次收购时间跨度较长，标的公司的所属稀土行业已发生了

重大的变化。 与此同时， 西昌志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所持有四川省国土资源厅核发的 《采矿许可证》（证号为

Ｃ５１００００２０１０１２５１２０１００５１７

）有效期限到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截止。基于上述原因，经过审慎的讨论和研究，公司董事

会及经营层一致认为应终止本次收购行为。公司已依据协议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寻求法律途径以

最大限度维护公司及股东的权益（详见公司公告“临

２０１６－０２０

”）。

公司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便在《关于终止实施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公告》中对于交易对方未按照协议及时完

成相关工作的情况及问题进行了说明，并主动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终止实施非公开发行的收购方案。基于市场环

境等原因的变化，经积极与对方沟通协商，双方同意将原来的

１６．８８

亿元的预估值调整为不高于

９．５

亿元，并派了两

名董事督办相关事项。公司认为，公司 通过信息披露及时揭示了相关风险，并积极采取了相关措施。

三、 根据公司公告， 公司与成都广地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签订了 《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三》， 变更购买厚地稀土

１００％

股权为

４７．３７％

股权，交易价款为此前已支付的

４．５

亿元，并随后向厚地稀土派驻了

２

名董事。请公司说明认为

“此次收购未完成”的依据和理由。

根据协议条款，成都广地将股权在交易完成前过户至本公司是作为与公司签署和履行拟转让目标股权的正

式《股权转让协议》的保证。同时，公司派驻

２

名董事亲自督办厚地稀土的相关事项以期尽早达成《股权转让协议》

中附件一的前提条件。

但交易对方至今仍未完成《股权转让协议》附件一的前提条件，导致无法确定标的资产的真实价值。公司认

为，作为交易实质内容之一的收购内容具有重大不确定性，因此此次收购未能完成。

四、根据公司公告，公司早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终止非公开发行时，即已知悉成都广地未能完成收购前期工作、未如

实陈述有关债务、厚地稀土采矿权被查封等事项，此后公司又多次与成都广地签署补充协议。请说明公司为何直

至

２０１５

年底才决定终止收购厚地稀土；根据相关协议，公司是否拥有单方终止收购的权利；期间时任和现任董事

会是否履行了勤勉尽责义务，是否存在决策迟延的情形，是否存在对终止收购相关的风险揭示不及时、不充分的

情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终止非公开发行时，公司已与交易对方协商调低本次收购的预估价格，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下，这

个价格下如能完成交易，对公司还是较为有利的。且交易对方也确认因交易的拖延给公司造成了一定损失，并承

诺进行补偿；对于所收取的定金也愿意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关条款确定一个资金成本在以后完成收购时公

司仍需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中优先扣除。基于对方给出的上述让步条件，公司的期间时任董事会一直勤勉尽责、

积极主动的促成本次交易完成。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公司新一届的董事会和经营班子就任后，经过对公司现有资产和经营

状况的梳理后，基于对公司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和保护全体股东权益的考虑，公司新一届的董事会和经营班子亦

一直努力与交易对方进行沟通协商，敦促交易对方尽早完成《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前提条件，但交易对方一

直未能完成。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公司获悉了德昌县政府向证券监管部门抄送了一份文件，要求公司作为厚地稀土的股东代为清

缴厚地稀土所拖欠的员工工资、银行贷款，工程款等款项。公司的新一届董事会和经营班子经过多次的讨论，认

为该公司的或有债务极不明朗，该公司如需恢复正常经营生产还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而在目前的稀土行业环

境下，上述资金的投入无法产生应有的收益。经过慎重考虑，公司董事会和经营层一致认为应当及时终止本次收

购。

公司拥有单方解除协议的权利，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

１．２

条规定：“如果在本协议规定的期限内并且最迟不

晚于公司召开的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有关的第一次股东大会召开以前，成都广地未能完成附件一规定的全部

前期工作且影响到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则构成成都广地违约，公司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

该协议第

８．１

条规定：“本协议一经签署成立后，除非出现下述情形之一的，合同双方不得任意解除或终止本

协议：……（

２

）一方违反本协议构成违约，守约方根据本协议的规定解除本协议……”

《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一》取消了将本次收购作为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但再次明确了公司

拥有解约权，具体是第

１．５

条规定：“成都广地仍应当在不晚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六个月内，完成股权转让协议中

所规定的各项义务，包括但不限于《股权转让协议》附件一所列示的全部前期工作……如果成都广地未能按时完

成上述工作……公司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和《股权转让协议》。”

由此，若交易对方未能在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４

日前（《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一》签订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完成《股权转让

协议》附件一规定的全部前期工作，公司即拥有单方解除交易协议即终止收购的权利。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０

日，在交易对方已逾期仍未完成《股权转让协议》附件一规定的全部前期工作的情况下，公司与

对方签订了《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三》，将本次收购内容确定为目标公司

４７．３７％

股权（在交易规模不变的前提下可

调整），同时在第四条规定：“如果《股权转让协议》解除或者终止，则本协议同时解除或终止。”因此，尽管该协议未

就对方逾期履约一事进行任何新的约定，但《股权转让协议》和《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一》赋予公司单方终止收购的

权利作为一项既有权利继续有效，既不会因为公司未立即行权而失效，也不会因《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三》未作任

何新的约定而失效。

公司在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８

日披露的《关于资产收购事项进展的提示性公告》中便已对本次收购可能终止的风险进行

了揭示，在随后的涉及本次收购事项的公告中，均提示了可能终止的风险。不存在对终止收购相关的风险揭示不

及时、不充分的情形。

五、请说明公司前实际控制人郑永刚先生减持你公司股份的时点，对照公司的信息披露，说明郑永刚先生是

否存在在终止收购厚地稀土风险充分揭示前提前减持的情形。

公司在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８

日披露的《关于资产收购事项进展的提示性公告》中便已对本次收购可能终止的风险进行

了揭示。郑永刚先生是在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４

日起开始逐步减持的（详见公司公告“临

２０１４－０６２

”）。因此公司认为不存在在

终止收购厚地稀土风险充分揭示前提前减持的情形。

六、公司在已支付厚地稀土

４７．３７％

股权交易价款、完成厚地稀土工商变更、并向厚地稀土派驻

２

名董事后，一

直未将厚地稀土股权

４．５

亿元交易款项计入长期股权投资。请公司结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的

要求，说明上述会计处理的依据及合规性。

公司未将支付给成都广地的

４．５

亿元计入长期股权投资的原因：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０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与成都市广地绿色工程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签署《关于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

＜

股权收购框架协议

＞

及

＜

股权转让协议

＞

之补充协议（三）》，公司将收购标

的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变更为目标公司

４７．３７％

的股权， 双方同意公司受让上述股权的转让价款的基础价格调整为

４．５

亿元人民币，并按照评估报告认定的目标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评估价值进行调整。如果目标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评估价

值不低于

９．５

亿元的

９０％

， 则以基础价格作为股权转让价格； 如果目标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评估价值低于

９．５

亿元的

９０％

，则以

４．５

亿元占评估报告认定的目标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评估价值的比例确定公司最终受让目标公司股权的比

例。

尽管公司已支付厚地稀土

４７．３７％

股权交易价款、完成厚地稀土工商变更、并向厚地稀土派驻

２

名董事，但仍

不满足长期股权投资的确认条件，具体原因如下：

（

１

）股权转让交易尚未完成，投资并未最终实现；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根据协议条款，成都广地将股权在交易完成前过户至本公司是作为与公司签署和履行

拟转让目标股权的正式《股权转让协议》的保证。同时，公司派驻

２

名董事亲自督办厚地稀土的相关事项以期尽早

达成《股权转让协议》中附件一的前提条件，但交易对方至今仍未完成《股权转让协议》附件一的前提条件，导致

无法确定标的资产的真实价值。公司认为，作为交易实质内容之一的收购内容具有重大不确定性，因此此次收购

未能完成。

（

２

）股权转让价款按协议确定，但因评估报告一直未出具，导致公司受让目标公司股权比例无法确定；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长期股权投资是指投资方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重大影响的权

益性投资，以及对其合营企业的权益性投资。权益性投资的核心是在被投资方享有可变回报，在投资未完成、股

权比例未确定的情况下，无法确认可变回报，因此，公司将支付给成都广地的

４．５

亿元计入债权而未计入长期股权

投资。

七、请详细说明近三年公司与成都广地、厚地稀土之间的交易和资金往来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交易金额、交

易产生原因及必要性、实际履行情况等。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５

年度，公司与都广地、厚地稀土之间的交易和资金往来情况详见下表：

实际履行情况表 金额单位：万元

业务性质

２０１３

年发生额

２０１４

年发生额

２０１５

年发生额 合计

股权转让款

４５

，

０００．００ ４５

，

０００．００

资金占用费

４

，

８４３．７５ ７

，

９４５．１０ １２

，

７８８．８５

预付稀土采购款

４

，

３４２．５０ ２

，

５２２．３２ ６

，

８６４．８２

收到补偿金

８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４９

，

８４３．７５ ２０

，

２８７．６０ ２

，

５２２．３２ ７２

，

６５３．６７

交易产生的原因及必要性：

１

、股权转让款

４．５

亿元；

股权转认款

４．５

亿元包括定金

３．５

亿元和股权转让进度款

１

亿元。其形成原因为：

（

１

）股权转让定金

３．５

亿元，系公司基于已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框架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向交易对方预付

１

亿元和

２．５

亿元定金。

（

２

）股权转让进度款

１

亿元，系公司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发布了《关于终止实施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公告》，基

于市场环境等原因的变化，经积极与对方沟通协商，双方同意将原来的

１６．８８

亿元的预估值调整为不高于

９．５

亿元，

按不超过

９．５

亿元估值的

５０％

支付股权转让进度款，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底支付

１

亿元。

２

、资金占用费

１．２８

亿元；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８

日，公司与成都广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向成都广地支付股权转让定金

３．５

亿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公司与成都广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鉴于股权收购事宜的实际进展和发行

情况，双方同意对本次股权收购方式、价款等按照本协议的约定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变更”，收购方式由定向增发

募集资金收购变为以自有资金收购，实质上占用了公司自有资金。

截至

２０１３

年末，成都广地未能按时完成《股权转让协议》规定相关工作和义务，股权收购事宜没能完成。鉴于

此次收购时间较长，而成都广地及实际控制人刘国辉实质占用了公司资金，公司为此承担了实质及无形的资金

成本，无论本次收购成功与否，此项业务也是独立存在的。为了维护上市公司利益，依据《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

议》，成都广地应当向公司支付资金成本

１．２８

亿元（利率为

１５％／

年）。

３

、预付稀土采购款；

２０１３

年厚地稀土

１００％

的股权已过户给公司，且其已有部分生产能力并提出扩产计划，公司为管控其产品供

销渠道，采取集中收购并销售方式将其产品采购至公司内部贸易平台公司上海中科，

２０１４

年初与厚地稀土签订

了

１

亿元的稀土采购合同。

２０１４

年中期厚地稀土扩产计划经讨论通过，为推动厚地稀土产能快速扩充，以期能达到

正常运营状态，尽早完成《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前提条件，公司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开始陆续支付采购款，

２０１４

年预

付

４

，

３４２．５

万元，

２０１５

年

１－７

月预付采购款

２

，

５２２．３２

万元。

４

、收到补偿金

８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８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收

购资产事项有关议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启动后，基于交易对方成都市广地绿色工程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成都广地”）及其实际控制人刘国辉未能如期履约实现有关《股权转让协议》所涉承诺事项，为保护公

司股东利益，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决议，公司慎重研究决定终止实施非公开

发行股票有关工作，同时以自筹资金向成都广地收购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因交易对手未按时

完成《股权转让协议》附件中所列示的作为收购前提条件的全部工作，影响了目标公司的生产经营成果，给中科

英华造成了损失。为了维护上市公司利益，经交易双方充分商谈，成都广地及刘国辉承诺针对此损失对中科英华

进行补偿，补偿金额由中科英华根据协议规定进行测算并经成都广地及刘国辉确认后协商确定。同日，公司收到

成都广地及其实际控制人刘国辉就上述事项向公司出具的《关于股权收购未及时履约的补偿承诺函》，根据上述

现金补偿承诺，经公司测算并与成都广地及刘国辉协商，最终双方确认由成都广地及刘国辉对公司进行现金补

偿

８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收到。公司与成都广地及刘国辉签署了《关于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股

权收购框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二）》，并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八、根据公司公告，公司将成都广地支付的

８

，

０００

万元违约金、

１．２

亿元资金占用费分别计入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损

益，请公司结合目前终止收购厚地稀土和对已支付的收购款计提巨额减值准备的情况，说明上述会计处理是否

符合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１

、

２０１３

年度确认营业外收入

８

，

０００

万元的依据

此项现金补偿是交易对方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造成损失的赔偿，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收到成都广地及其实际控

制人刘国辉就上述事项向公司出具的《关于股权收购未及时履约的补偿承诺函》。根据上述现金补偿承诺，经公

司测算并与成都广地及刘国辉协商， 最终双方确认由成都广地及刘国辉对公司进行现金补偿

８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与成都广地及刘国辉签署了《关于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股权收购框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

协议（二）》，并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时，此款项公司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８

日收到。

上述现金补偿

８

，

０００

万元是在公司收购德昌厚地稀土股权过程中，是交易对方违反合同有关约定，未能按

期完成相关合同规定的有关工作而给公司的赔偿，不构成一揽子交易，未来的交易事项对该项业务的账务处理

不产生影响。即上述

８

，

０００

万元现金补偿是

２０１３

年度已经存在的事项，且款项已经收到，属于

２０１３

年度资产负债表

日后调整事项，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９

号—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规定，公司将此项现金补偿确认为

２０１３

年度营

业外收入。

２

、

１．２８

亿元资金占用费会计处理依据

由于该项资金成本取得的直接原因是成都广地实质上占用了公司的资金， 而不是投资行为本身，即使没有

股权收购行为存在，该项交易亦具有商业实质，同时，上述资金占用费是依据《关于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

〈股权收购框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计算的，并分别以未来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中直接扣除和

成都广地拟将其在德昌厚地稀土的

１３．４７％

股权质押作为回款保障的。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４

号—收入》规定，此

项收入为让渡资产使用权的收入， 因此公司将对于因本次收购而支付的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分别列入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收入，未计入合并成本。

九、 请公司说明

２０１３

年报、

２０１４

年报是否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对支付的

４．５

亿元收购款进行了减值测试。如

是，请说明减值测试具体过程；如否，说明不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和依据。

公司未对支付的

４．５

亿元收购款进行减值测试。未进行减值测试的原因说明如下：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支付

４．５

亿元股权收购款，当时公司收购标的公司股权比例为

１００％

，虽然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股

权收购未完成，但与交易对方一直积极推动此项工作，相关的审计评估工作也一直进行。基于矿山基础储量比较

明确，相关价值约为

９．５

亿元，

４．５

亿元只是收购价款的一部分，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下，这个价格下如能完成交易，对

公司还是较为有利的。且交易对方也确认因交易的拖延给公司造成了一定损失，并承诺进行补偿；对于所收取的

定金也愿意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关条款确定一个资金成本在以后完成收购时公司仍需支付的股权转让价

款中优先扣除，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０

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与成都广地签署《关于德

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股权收购框架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三）》，对本次股权收购的收购标

的、价款等按照本协议的约定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变更。依据补充协议（三），本次股权收购的标的股权，变更为德

昌厚地稀土

４７．３７％

的股权， 公司将在本协议生效后将目前持有的德昌厚地稀土

５２．６３％

的股权过户给成都广地。

上述股权的股权转让价款的基础价格调整为

４．５

亿元人民币， 并按照评估报告认定的德昌厚地稀土

１００％

股权的

评估价值进行调整。如果德昌厚地稀土

１００％

股权的评估价值不低于

９．５

亿元的

９０％

，则以基础价格作为股权转让

价格；如果德昌厚地稀土

１００％

股权的评估价值低于

９．５

亿元

９０％

，则以

４．５

亿元占评估报告认定的评估值的比例作

为股权转让比例。因此，公司不需要再支付股权收购价款，只是调整股权转让比例。基于对方给出的上述让步条

件，公司的期间时任董事会一直勤勉尽责、积极主动的促成本次交易完成，并认为对

４．５

亿元收购款有支撑条件。

鉴于此，未发生减值迹象，故未进行减值测试。

十、请公司详细说明拟计提坏账准备

７７

，

３７８．９２

万元的具体项目内容和计提依据，是否存在前期资产减值计

提不足、

２０１５

年度一次性补充计提的情形。

计提坏账准备的具体项目内容：

项 目 原 值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累计计提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计提

应收帐款

６２４

，

３８８

，

０２４．４４ ５０

，

８７２

，

１２１．０９ ４６

，

７８３

，

７９７．７０

其中：个别认定法

５５

，

１３１

，

４１８．７１ ５５

，

１３１

，

４１８．７１

信用风险组合

５６９

，

２５６

，

６０５．７３ ５０

，

８７２

，

１２１．０９ －８

，

３４７

，

６２１．０１

其他应收款

１

，

７６８

，

２０７

，

２１７．１０ ５

，

９１７

，

７５３．５３ ７２７

，

００５

，

３８２．５６

其中：个别认定法

６７１

，

２２８

，

１１４．１５ １

，

６６８

，

４６６．６４ ６６９

，

５５９

，

６４７．５１

信用风险组合

１

，

０９６

，

９７９

，

１０２．９５ ４

，

２４９

，

２８６．８９ ５７

，

４４５

，

７３５．０５

合 计

２

，

３９２

，

５９５

，

２４１．５４ ５６

，

７８９

，

８７４．６２ ７７３

，

７８９

，

１８０．２６

其中：个别认定计提坏账准备的明细：

１

、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按单位）

期末余额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计提理由

铜陵浩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６

，

２４４

，

００６．３６ ６

，

２４４

，

００６．３６ １００．００％

预计难以收回

淮安世迈科技有限公司

５

，

７６７

，

９１４．００ ５

，

７６７

，

９１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预计难以收回

芜湖群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３

，

６８７

，

３３５．７１ ３

，

６８７

，

３３５．７１ １００．００％

预计难以收回

东莞镒联鑫电子有限公司

３

，

４５９

，

１２２．４９ ３

，

４５９

，

１２２．４９ １００．００％

对方已破产

江西宏富旺精密工业有限公司

３

，

２４８

，

０９１．１９ ３

，

２４８

，

０９１．１９ １００．００％

预计难以收回

深圳市迪凯特电池科技有限公司

２

，

９２６

，

９８４．３２ ２

，

９２６

，

９８４．３２ １００．００％

预计难以收回

昆山宜捷科技电子有限公司

２

，

６４１

，

８０２．３４ ２

，

６４１

，

８０２．３４ １００．００％

预计难以收回

广州奥士利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２

，

５７４

，

５００．００ ２

，

５７４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预计难以收回

比克国际（天津）有限公司

２

，

３７０

，

９９３．１５ ２

，

３７０

，

９９３．１５ １００．００％

预计难以收回

广州奥历达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１

，

８１３

，

８７６．９０ １

，

８１３

，

８７６．９０ １００．００％

预计难以收回

义乌市先通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１

，

７２６

，

７３２．６１ １

，

７２６

，

７３２．６１ １００．００％

预计难以收回

凤凰新能源（惠州）有限公司

１

，

６１４

，

４３１．８５ １

，

６１４

，

４３１．８５ １００．００％

预计难以收回

上海顺昱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１

，

５３１

，

１００．００ １

，

５３１

，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预计难以收回

ＨｏｐｅＢｅｓｔ １

，

３３１

，

３３６．９４ １

，

３３１

，

３３６．９４ １００．００％

预计难以收回

惠州市山伊克斯新能源有限公司

１

，

３０４

，

８５２．５５ １

，

３０４

，

８５２．５５ １００．００％

预计难以收回

河北天时锂电科技有限公司

１

，

１９８

，

７９１．２６ １

，

１９８

，

７９１．２６ １００．００％

预计难以收回

江西中用覆铜板有限公司

１

，

０８７

，

８２９．７３ １

，

０８７

，

８２９．７３ １００．００％

预计难以收回

镇江汉德电器有限公司

１

，

０３５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３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预计难以收回

吴江苏湘电子有限公司

９７３

，

８００．００ ９７３

，

８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预计难以收回

东莞群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６８３

，

７７３．０７ ６８３

，

７７３．０７ １００．００％

预计难以收回

山东海霸电池有限公司

５１４

，

６００．００ ５１４

，

６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预计难以收回

江苏柏森电气有限公司

５１０

，

２２８．００ ５１０

，

２２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

预计难以收回

其他金额较小公司合并列示

６

，

８８４

，

３１６．２４ ６

，

８８４

，

３１６．２４ １００．００％

预计难以收回

合 计

５５

，

１３１

，

４１８．７１ ５５

，

１３１

，

４１８．７１ ／ ／

上述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以前年度已依据公司会计政策按照账龄计提坏账准备，本年度获取充分

证据证实其已无法收回，因此作为单项金额不重大并单项计提的应收账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２

、其他应收款：

其他应收款（按单位）

期末余额

其他应收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计提理由

成都市广地绿色工程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５７７

，

９７８

，

５２１．２５ ５７７

，

９７８

，

５２１．２５ １００．００％

已提起诉讼， 预计无法

收回

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

６８

，

６４８

，

２２８．９２ ６８

，

６４８

，

２２８．９２ １００．００％

已提起诉讼， 预计无法

收回

上海殊同投资有限公司

１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已提起诉讼， 预计无法

收回

郑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１

，

３５５

，

３１４．９７ １

，

３５５

，

３１４．９７ １００．００％

预计无法收回

南京顺捷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７６８

，

４７８．７０ ７６８

，

４７８．７０ １００．００％

预计无法收回

甘肃华通阀门有限公司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预计无法收回

青岛信德亿铜铝制品有限公司

６８３

，

８１４．３９ ６８３

，

８１４．３９ １００．００％

预计无法收回

胡梦周

５６１

，

４６５．７０ ５６１

，

４６５．７０ １００．００％

预计无法收回

河南联盛铝业有限公司

５２８

，

９５４．４８ ５２８

，

９５４．４８ １００．００％

预计无法收回

佛山市南海区汝林装饰五金有限公司

２９４

，

０００．００ ２９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预计无法收回

上海阳程科技有限公司

２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预计无法收回

李志红

２０５

，

７５０．４３ ２０５

，

７５０．４３ １００．００％

预计无法收回

袁远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预计无法收回

北京金易格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预计无法收回

其他

１２３

，

５８５．３１ １２３

，

５８５．３１ １００．００％

预计无法收回

合 计

６７１

，

２２８

，

１１４．１５ ６７１

，

２２８

，

１１４．１５ ／ ／

上述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除成都广地和德昌稀土以前年度未计提坏账准备外，其他应收款项以前

年度已依据公司会计政策按照账龄计提坏账准备，本年度获取充分证据证实其已无法收回，因此作为单项金额

不重大并单项计提的应收账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与收购德昌稀土（包括成都广地和德昌稀土）相关的应收款项，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度未计提减值，

２０１５

年度一次

性计提减值的原因：

如答复

８．

答复

９．

所述原因，公司对德昌稀土（包括成都广地和德昌稀土）相关的应收款项，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度

未计提减值。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公司新一届的董事会和经营班子就任后，经过对公司现有资产和经营状况的梳理后，基于对公司

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和保护全体股东权益的考虑，公司新一届的董事会和经营班子亦一直努力与交易对方进行沟

通协商，敦促交易对方尽早完成《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前提条件，但交易对方一直未能完成。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公司获悉了德昌县政府向吉林省证监局抄送了一份文件，要求公司作为厚地稀土的股东代为清

缴厚地稀土所拖欠的员工工资、银行贷款，工程款等款项。

公司的新一届董事会和经营班子经过多次的讨论，认为该公司的或有债务极不明朗，也没有如实向公司陈

述标的公司存在的或有债务，导致标的公司全资子公司采矿权证被查封冻结，形成权利瑕疵，公司一直未能完成

本次收购事项，标的公司一直未能正常的生产经营，如要达到正常的生产经营状态，还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技

改， 标的公司所属稀土行业在

２０１５

年度已发生了重大变化，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２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

终止此项收购事项，同时公司聘请律师拟进行诉讼和仲裁，虽然公司寻求通过法律途径挽回公司损失，但债务单

位经营严重困难，判断可收回性较小，因此对与收购德昌稀土相关的应收款项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综上所述，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为了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基

于谨慎性原则，计提上述坏帐准备计

７７

，

３７８．９２

万元。公司正与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密切沟通，具体金额将以该所审定数为准。

特此公告。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2月20日

2016年 2 月 20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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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股票于

2016

年

2

月

18

日、

2

月

19

日连续两个交

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

●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

2016

年

2

月

18

日、

2

月

19

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

、经公司董事会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公

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

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2

、经向公司控股股东东方时尚投资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徐雄书面函证核实，截至目前，不存在涉

及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

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3

、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和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一十九日


